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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2016-29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 DVB+OTT 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概述 

1、为满足用户业务体验需求，联合运营和开展基于有线电视系统相关联的

OTT 增值业务，我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与长沙国安

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就相关事项签署了合作协议。 

2、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3、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路 36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人：苏志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柒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长沙市城区有限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升级改造建设、经营管理

网上综合业务开发；综合布线工程的设计、施工；电视监控系统及防盗报警

装置工程设计、施工与安装；影视设备经营、销售、安装及影视工程的设计

与安装；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

证经营）。 

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长沙广播电视集团持股 51%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 49%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长沙国安广播电视宽带网络有限公司)乙(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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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秉承长期友好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就满足用户业务体验需求，联合运营和

开展基于有线电视系统相关联的 OTT 增值业务； 甲乙双方就上述有关事宜，达

成本协议。  

（一）商务部分 

1、合作形式 

乙方投资建设 DVB+OTT业务平台，并与甲方现有系统和终端集成，投资引入

OTT 业务资源；乙方投资采购 DVB +OTT 机顶盒。上述 DVB+OTT 业务平台及相关

机顶盒所有权属于乙方，甲方依据本协议具有使用权。  

甲方需通过整体转换的方式，将乙方提供 DVB+OTT机顶盒作为第一终端快速

免费发放给具备双向网络条件的可收费用户。 

2、合作原则 

甲方双方按照各自分工开展 DVB+OTT项目的建设、合作业务资源整合、本地

特色和个性化业务、系统平台运营与维护、有线电视双向改造和维护以及市场开

发等工作。 

3、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原则 

（1）甲方原有 DVB业务及宽带数据业务的收入及投入成本由甲方独享与承担。 

（2）在 OTT平台上合作运营的业务产品（不含广告业务）收入，甲乙双方按

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 

（3）其他附加收益：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二）技术部分 

合作协议就技术实施、机顶盒终端、平台功能、平台集成、运营维护支持、

系统扩容和新功能开发原则进行了相关约定。 

（三）合作期限 

合作期为10年，合同期满后双方如无异议，协议有效期可自动顺延。 

（四）其他 

本协议确定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和经过双方初步探讨后达成的合作意向，具

体合作将由双方负责该项目的工作机构共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业务合作是中信国安广视网络有限公司DVB＋OTT的业务发展模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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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施的重要合作，通过将DVB传统业务和OTT互联网业务相结合在一起，创造

出新的商业模式，促进有线项目创新发展，提升有线电视用户体验和用户价值。

本次合作的顺利实施将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公司DVB＋OTT的业务发展

模式后续落地实施。本协议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暂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是双方就联合运营和开展基于有线电视系统相关联的 OTT 增值业务

的合作协议，公司将会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积极稳步推动上述协议项目的顺利完

成，项目的收益和进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九十四次会议决议 

2、相关协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